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9日下午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摘要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
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忠实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效率、队
伍素质能力和司法公信力。2013 至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2383
件，审结79692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
60.6%和58.8%，制定司法解释119件，
发布指导性案例80件，加强对全国法
院审判工作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 8896.7 万件，审结、执结
8598.4万件，结案标的额20.2万亿元，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58.6% 、55.6% 和
144.6%。

一．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
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各级法院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审结
一审刑事案件 548.9 万件，判处罪犯
607万人。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犯
罪。加大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力
度，依法严惩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
政权等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
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意见，依
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
暴恐犯罪。

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对腐败犯罪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健全职务犯罪案
件审判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
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审结
贪污贿赂等案件 19.5 万件 26.3 万人，
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
101人，厅局级干部810人。依法审理
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
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白恩培
案中首次依法适用终身监禁。依法惩
治行贿犯罪，判处罪犯1.3万人。依法
审理贪污扶贫款、农资补贴等犯罪案
件。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审
理任润厚等案件。依法审理“红通1
号”杨秀珠等案件。

严惩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犯罪。制定办理盗窃、敲诈勒索、抢夺、

抢劫等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审结相关案
件 131.5 万件，判处罪犯 153.8 万人。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依法审结刘
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等案件。严惩重大责任事
故、危险驾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审
结相关案件127.1万件。积极参与禁毒
斗争，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7.1万件。会
同有关部门出台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
意见，依法惩治暴力伤医犯罪。会同有
关部门发布办理传销案件等意见，审结
传销、非法经营等经济犯罪案件28.2万
件。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会
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坚决惩治针
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性侵害行为，
审结相关案件13.1万件。制定审理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审结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685件。会同教
育部等出台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见。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
犯罪。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惩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2
万件。制定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
法解释，依法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
审结相关案件8.8万件。

严惩电信网络犯罪。会同有关部
门出台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意见，依法
惩治网上造谣、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
依法审理“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等案件。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适用法律意
见，审结徐玉玉被诈骗等案件 1.1 万
件。出台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司法解释，严惩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
卖信息等犯罪行为。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
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社会风险防控。
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加强以案释法。

二．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人权
司法保障

坚决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加强
审判监督，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
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
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法予
以国家赔偿。出台防范刑事冤假错案
指导意见，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
罪从无等原则，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
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
告无罪。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措施。依法特
赦罪犯31527人。落实公开审判、法庭
辩论等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各项

诉讼权利。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
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联合司法部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试点，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
作。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下降。出台
加强司法救助意见，发放司法救助金
26.7亿元。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
作。制定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解释，
会同有关部门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
息化办案平台，依法公开公正审理相关
案件。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
核查，决定收监执行6470人。

三．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保
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级法
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1643.8万件，同比
上升53.9%。积极开展破产审判工作，
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审结破产案
件1.2万件。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审
结买卖合同案件410.6万件。审结房地
产纠纷案件132.1万件。

服务经济发展重大战略。出台为
我国企业参与境外贸易、投资等提供司
法保障16条措施，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

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台加
强金融审判工作意见，审结借款、保险、
证券等案件503万件。审结民间借贷
案件705.9万件。审结互联网金融案件
15.2万件。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
金融犯罪。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出台加强产
权司法保护17条意见，依法审理各类
涉产权案件，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
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最高人
民法院决定再审 3 起重大涉产权案
件。出台改善营商环境、平等保护非公
有制经济等意见，制定保障企业家创新
创业10条具体措施。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发布中国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各级法院审结一
审知识产权案件68.3万件。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出台为长江
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
法保障等意见，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
法解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
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万
件、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383件、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252件。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审结涉外

民商事案件7.5万件，平等保护中外当
事人合法权益。完善仲裁司法审查程
序。审结一审海事案件7.2万件。办理
国际司法协助案件1.5万件。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司法需求

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各级法院
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139.7万件，同比上
升54.1%。制定关于劳动争议、食品药
品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司法解释，审
结相关案件232.5万件。明确工伤认定
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惩处
恶意欠薪行为，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
294.4亿元。妥善审理涉及承包地“三权
分置”、征地补偿等案件126.1万件。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高人
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等14个单位建立
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在山西、
江苏、贵州、新疆等地118个法院开展
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依法为老年
人追索赡养费，审结相关案件 12.6 万
件。制定审理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全面实
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2154份。审结婚姻家庭案件854.6万
件。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各级法院审
结一审行政案件 91.3 万件，同比上升
46.2%。通过司法审查支持“放管服”
改革。妥善审理征地拆迁等案件。配
合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工
作，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努力方便群众诉讼。全国86%的
法院建立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广大
法官深入田间地头、草场林区，就地化
解纠纷。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
定，建立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参与
诉讼。充分运用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
访系统和网上申诉信访平台，方便群众
依法表达诉求。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
19.9亿元。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涉侨案件8.1万
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
5.8万件。签署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
执行婚姻家庭民事判决等两个安排。
出台办理在台湾地区服刑大陆居民回
大陆服刑案件规定等4个司法解释和
文件。

加强涉军维权工作。出台维护国

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意见，军事
法院和地方法院审理破坏军事设施、破
坏军婚等案件6491件，妥善审理有关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等案件。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出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依
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系
列案件。依法审理“医生电梯内劝阻吸
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
案”，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
会风尚。

五．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
取得重大进展

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2224.6万
件，执结2100万件，执行到位金额7万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82.4%、74.4%和
164.1%。

推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
局。2016年 3月，在全国法院部署“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将解决执行难纳入
法治建设重点工作，有效形成解决执行
难工作合力。

有效破解查人找物和财产变现难
题。与公安部、银监会等10多个单位
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
3910 万件次，冻结款项 2020.7 亿元。
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2017年3月上线以来，共进行网络拍卖
36.9万次，成交额2545.3亿元，溢价率
5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78亿元。

不断健全执行管理体制机制。在浙
江、广东、广西等地开展审判权和执行权
相分离改革试点。建立执行指挥中心，
推行执行案件全程信息化管理，四级法
院执行指挥体系基本建成。制定财产保
全等15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执行行为“十
个严禁”等33个指导性文件。

强力实施联合信用惩戒。建立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联合国家发改委
等60多个单位构建信用惩戒网络。全
国法院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996.1万人次，限制1014.8万人次购买
机票，限制391.2万人次乘坐动车和高
铁，221.5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
义务；加大对抗拒执行行为惩治力度，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9824
人。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
任务已经完成，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

意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全面推开。
深化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最高人

民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2017年，巡
回法庭共审结案件1.2万件，占最高人
民法院办案总数的47%，巡回法庭共接
待群众来访4.6万人次，最高人民法院
本部接待来访总量下降33.2%。推进
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设立北京、上
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天津、南京、武
汉等15个知识产权法庭。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从
2015年 5月 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
制，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加强监
督。依法制裁虚假诉讼。在福建、宁夏
等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试点。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基础性改
革。全国法院从211990名法官中遴选
产生120138名员额法官，其中最高人
民法院遴选产生367名员额法官。积
极开展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
革，实现85%以上人员向办案一线集
中。完善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改
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法官对办案质量
终身负责。完善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
机制。推进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改革
意见，在全国法院试行庭前会议、排除
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推进庭
审实质化。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
简分流。强化诉调对接，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作用。联合司法部开展律师调解
试点，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各级法院通
过调解方式处理案件1396.1万件。建
立全国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及时便捷化
解纠纷。出台繁简分流指导意见，全国
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
序审结案件3241.6万件。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在沈阳、长沙、西安等
18个地区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黑龙江、广西、
重庆等地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
度改革试点。完善陪审员参审机制，全
国陪审员共参审案件1295.7万件。

七．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开放
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基本形
成

司法公开取得重大进展。开通审
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
四大公开平台。 ■下转第7版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摘要）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9日下午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摘要如下：

过去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国检察机关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
督职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扎实推进，
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明显提升，人
民检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一．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国家
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履
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职责，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用更加彰显。
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
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53.1万人，较
前五年下降3.4%；起诉717.3万人，较
前五年上升19.2%。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开展反
分裂反渗透反间谍反邪教斗争，坚决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
安全。

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
格权。共起诉故意杀人、绑架、放火等
严重暴力犯罪40.5万人，甘肃、浙江等
地检察机关从快批捕起诉甘蒙“8·05”
系列强奸杀人案、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
等重大恶性案件。坚决惩治抢劫、抢
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起诉172.4
万人。同步介入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故等安全生产事故调查，起诉重
大责任事故、危险物品肇事等犯罪1.4
万人，查处事故背后失职渎职等职务犯
罪 4368人，较前五年分别上升 10.4%
和 80.1%。起诉侮辱、诽谤、诬告陷害
等犯罪1472人，依法保护公民人格尊
严。

突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016年与公安部、工信部、人民银行等
共同发布通告，与公安部共同挂牌督办

“徐玉玉案”等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
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

坚决惩治涉医犯罪。2013年温岭
杀医案发生后，立即部署打击涉医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2014年起又连续3年
与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共同发布
意见，坚决惩处涉医犯罪、维护医疗秩
序。对暴力伤医案快速反应、挂牌督

办。2016年以来共起诉故意伤害医务
人员、在医院聚众滋事等犯罪7816人。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针对严重危
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欺凌和暴力问题，与
中央综治办等共同发布指导意见，推进
综合治理，保障校园安全。2016年以
来共起诉侵害在校学生的暴力犯罪1
万余人。依法惩治“校园贷”涉及的诈
骗、敲诈勒索等犯罪。

深入推进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突出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犯罪，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突出惩治网
络造谣、网络贩枪、网络黄赌毒、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开展核查纠正监
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检察，对严重
违反监管规定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
监督收监执行1.5万人。

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大局保障民生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
先后制定实施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服务
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科技创新、保障
健康中国建设等11个司法政策指导意
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
提升。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北京、天津、河北检察机关
建立协作机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雄安新区建设。上海等11个自贸试验
区所在地检察机关建立一体化协作机
制，打造中国特色“自贸检察”。

坚决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
积极投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
罪14.4万人，是前五年的2.2倍。突出
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 8.2 万
人。

加强企业平等保护和产权司法保
护。在司法办案中重视完善公有制与
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司法政策，坚
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坚持“三个
慎重”、区分“五个界限”，最大限度减少
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2017年
先后发布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保护
企业家合法权益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
对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严格
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
从轻等原则，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
究，罪与非罪不清的按无罪处理。专项
部署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理，对赛格
集团申诉案等 21件案件依法甄别纠

正。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张文中案、顾
雏军案专门办案组，与最高人民法院同
步审查，依法提出检察意见。

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坚持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强化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东、四川、宁夏等
30个省区市建成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司
法信息共享平台，起诉制售伪劣商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余人，是前五
年的2.1倍。

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守护
绿水青山蓝天。连续4年开展专项立
案监督，从严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起诉 13.7 万人，较前五年上升
59.3%。现场督办腾格里沙漠排污案、
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案。办理生态环
境领域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
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
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
14.3万公顷，索赔治理环境、修复生态
等费用4.7亿元。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推动食品药
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紧盯
问题奶粉、地沟油、病死猪肉、非法疫苗
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连续
4年开展专项立案监督，挂牌督办庞红
卫等人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等986起
重大案件；办理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
731件；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
食品等犯罪 6.3 万人，是前五年的 5.7
倍。

坚决惩治恶意欠薪。起诉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7957人，支持农民工
起诉9176件。2017年 12月部署农民
工讨薪问题专项监督，至春节前，检察
机关共支持5566名农民工提起诉讼，
帮助追回劳动报酬4605万余元；同时
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70份，督促
依法履行职责，帮助2万余名农民工追
索被拖欠的劳动报酬3.4亿元，让辛苦
一年的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好年。

强化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权益保
障，加强司法人文关怀。发布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八项措施，从严打击性侵、拐
卖、虐待未成年人犯罪，强化对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的司法保护。上海、北京
检察机关迅速介入、依法办理携程亲子
园、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社会关注案
件。依法保护妇女人身权益，起诉强
奸、拐卖、强迫卖淫等犯罪4.3万人。对
5.1万名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或其近
亲属提供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4.3亿

元。
三．坚持有腐必反，坚定不移“打

虎”、“拍蝇”、“猎狐”
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毫不动摇抓

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全力配合
支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服务反腐败工
作大局。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职
务 犯 罪 254419 人 ，较 前 五 年 上 升
16.4%，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53亿余
元。其中，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国家
工作人员 15234 人、厅局级 2405 人。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
来，检察机关对周永康、孙政才、令计
划、苏荣等120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
案侦查，对105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
起公诉。依法办理衡阳破坏选举案、南
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涉及的
职务犯罪。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严肃
查办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犯罪
59593 人、“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37277 人，较前五年分别上升 6.7%和
87%。

坚决惩治“小官大贪”和“微腐
败”。持续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
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
作，在涉农资金管理、征地拆迁、社会保
障、扶贫等民生领域查办“蝇贪”62715
人。会同国务院扶贫办部署为期5年
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专项工作，对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
程开展预防监督。

坚持不懈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
追赃。在中央纪委统一领导下，2014
年 10月起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与相关
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
司法合作，已从42个国家和地区劝返、
遣返、引渡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222
人，包括杨秀珠、李华波、王国强、黄玉
荣等35名“百名红通人员”。

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四级检察院
普遍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
告、专题报告、警示教育等工作，深入分
析系统性、区域性职务犯罪特点和原
因，提出整改、预防建议。持续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专项预防。提供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服务，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人民检察官》、《人民的名义》等一
批法治作品获得好评。

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会改
革的重大意义，坚决拥护、全力支持配

合改革。2017年北京、山西、浙江检察
机关先行试点，取得重要经验。其他非
试点省区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
罪46032人，同比上升4.7%，确保查办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四级
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
构及44151名检察干警已全部按时完
成转隶。

四．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
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强化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法
律监督，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一批重大冤错案件得到纠正。对
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
奸杀人案”、“沈六斤故意杀人案”、“卢
荣新强奸杀人案”、“李松故意杀人案”
等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
或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均改判无
罪。对人民法院再审的聂树斌案、呼格
吉勒图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等案
件，检察机关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
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
错。颁布履行检察职能纠防冤错案件
等系列指导意见，建立刑事申诉案件异
地审查等制度。

坚决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对提请“减假暂”不符合法定
条件或程序，以及裁定或决定不当的，
监督纠正11.8万人。针对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以权减刑”、“提钱出狱”等问
题，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为
重点，强化对异地调监、计分考核、病情
鉴定等环节监督，共监督有关部门对
2244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
以上干部121人。

坚持不懈清理久押不决案件。经
政法各机关共同努力，2013年核查出
的 4459人，至 2016年 10月全部清理
纠正完毕。

监督纠正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
罚的突出问题。针对检察机关发现的
一些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入狱、流散社
会甚至重新犯罪问题，2016年与公安
部、司法部等共同开展专项清理，核查
出11379人并逐一跟踪监督。现已监
督纠正 9222 人，其中收监执行 7162
人。

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对认为
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
提出抗诉2万余件、再审检察建议2.4

万件，对审判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
察建议8.3万件，对民事执行活动提出
检察建议12.4万件。

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注重在诉讼
监督中发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
职务犯罪，立案侦查以权谋私、贪赃枉
法、失职渎职的司法工作人员 11560
人。

五．锲而不舍抓落实，加速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

党中央部署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
担的29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或结项，
司法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的局面。

司法责任制全面实施。检察官、检
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格
局基本形成。检察官员额制全面推开，
入额检察官全部配置在办案一线，实行
员额动态管理。入额领导干部带头办
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1854个检察院
开展内设机构改革，一线办案力量普遍
增长20%以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改革
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7月起在13个
省区市860个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
试点，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覆盖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
所有授权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公益司法保护道路。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有力推进。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
滤作用，督促侦查机关立案9.8万件、撤
案7.7万件，追加逮捕12.4万人、追加起
诉14.8万人，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
的不批捕62.5万人、不起诉12.1万人，
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2864人、
不起诉975人，依法纠正“王玉雷故意
杀人案”。加强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对
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3.5
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陈满故意杀
人案”、“谭新善故意杀人案”等11起重
大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
审检察建议。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试点扎实开展。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授权决定，2014年 6月起在18
个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试点，共对5.6万件轻微刑事案件
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周期由过
去平均20天缩短至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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